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浈江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转移支付资金共计2万元全部到位。结转：中央资金2023年结余资金13.969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上级财政部门直接将补贴资金下拨到县级财政部门国库股统一管理，项目资金的拨付及管理均采用国库集中支付。农机、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对补贴资金审核后，由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到农户。每批补贴资金发放后，财政、农机部门及时核对相关账务，无发现资金违法违规使用问题。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2.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规范使用性：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执行准确性：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资金管理情况指标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科学
	无

	下达及时性
	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准确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开展了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
	无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8.434万元，补贴机具38台，受惠群众26户，执行率94%，绩效目标已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⒈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⑴项目完成数量
本项目共计1个，实施1个。
⑵项目完成质量
针对“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工作要求，我站严格补贴程序，明确政策公示、受理申请、对象确认、机具登记核实、资金兑付等重点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在补贴工作的具体操作中，从接受农民申请、资格确认、张榜公示、确定补贴对象、补贴信息系统录入、发放补贴指标通知书、人机合影、机具核实、建立补贴工作档案等环节，严格按照补贴操作流程做到一个步骤不少，一个环节不缺，一个程序不减，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切实把每个环节的工作做好做实。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户手中，没有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等现象存在。
⑶项目实施进度
    本年度支付8.434万元，执行率94%。
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⑴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使用2024年中央购置补贴资金2万元支出的，经审核批准结算农机购置补贴10份，10台机具，受惠农户10户。
使用2023年中央购置补贴资金6.434万元，经审核批准结算农机购置补贴28台机具，受惠农户16户。 
⑵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bookmark: _GoBack]我区农机化进程快速发展，农民得到了政策实惠，促进我区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劳动力转移。
⑶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通过使用先进农业机械减少了能耗，机械作业效率远高于人力和畜力，使农业生产逐步达到标准化、精细化、产业化作业，能起到节种、节水、节肥等。
⑷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农机购置补贴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进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业与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了社会和谐，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另外，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其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加注重自我提升与村里风气的改善，形成了积极向上、积极进取社会风气，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⒊满意度完成情况分析
本年度申报的资金，全部在本年度发放到农户手中，申报资金的年内兑付率100%。根据现场随机发放的满意度调查报告，服务对象满意度为100%。
二、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设
（一）工作经验
1.领导重视。我站领导高度重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要求把这项工作当成农机部门的头等大事来办。（1）及早安排部署。全省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议之后，我单位立即召开了补贴工作会议进行全面部署。（2）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谁办理、谁负责，谁核实、谁负责”。责任追究覆盖补贴申请、审核与审批、公示与核实、监管与督查、档案管理等全过程。
2.广泛宣传。为了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传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站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形式宣传补贴，一年来共印发各种宣传资料500多份。
3.补贴资金发放程序规范。我站严格补贴程序，明确政策公示、受理申请、对象确认、机具登记核实、资金兑付等重点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在补贴工作的具体操作中，从接受农民申请、资格确认、张榜公示、确定补贴对象、补贴信息系统录入、发放补贴指标通知书、人机合影、机具核实、建立补贴工作档案等环节，严格按照补贴操作流程做到一个步骤不少，一个环节不缺，一个程序不减，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切实把每个环节的工作做好做实。
4.补贴资金直补到卡
为了确保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直接便捷地发放到广大农民手中，方便农民领款，区财政局通过一卡通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直接发到农户的社保卡上。该举措为农民建起了一条助农资金安全、快捷的发放渠道，保证了补助资金足额、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二）存在问题
⒈补贴申报程序繁琐、复杂。农户带机申报等手续，虽然有效防止了骗补现象，但也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增加了负担。
2.补贴范围、补贴标准缺乏连续性。
每年，对纳入购置补贴范围的农机产品、补贴标准进行调整，影响了农民购机的积极性。如个别产品今年有补贴，明年就可能没有。
3.区农机部门人员严重不足。
    农机购置补贴申报、公示、审核等均由乡镇农机部门负责，工作繁杂，且有较强的专业性、政策性。现行购机补贴申报手续繁多，部分申报项目要上门核实。目前，我区农机部门职责较多，仅有1人负责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三、地市自评结果应用和信息公示公开情况
本单位2024年度严格按照省市要求，在广东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及时准确地公开了中央财政支农政策和实施方案向社会发布，涉农补贴的申报、资金安排等重要信息。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单位在巡视、审计、专项绩效评价和财会监督中无发现任何问题。
